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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司独立

董事家数 

独立董事 骆文益 

骆文益独立董事，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

士，同时亦是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薪资报酬委

员会及永续发展委员会之委员，具备会计师执照，曾

任职于中华开发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及中

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目前亦

担任其它上市柜公司董事或监察人一职，于会计专业

知识、营运管理及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及专

长，且未有公司法第 30 条各款情事。 

骆文益独立董事非本公司之受雇人，且符合所有独立性(注 1)

规定。 

1 

独立董事 庄永顺 

庄永顺独立董事，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名誉工学博士，

经本公司于 110 年 7 月 16 日股东会补选为独立董

事，是本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及

永续发展委员会之委员，其担任上市公司多家公司董

事长及兼任董事，因而于营运管理及风险管理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及专长，且未有公司法第 30 条各款情事。 

庄永顺独立董事非本公司之受雇人，且符合所有独立性(注 1)

规定。 

1 

独立董事 颜溪成 

颜溪成独立董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工博士，曾担

任国立台湾大学化学工程学系教授，目前已退休但仍

是国立台湾大学化学工程学系名誉教授暨兼任教授，

亦是本公司永续发展委员会召集人、薪资报酬委员会

及审计委员会之委员，颜教授深谙化工及环境安全卫

生专业知识，有利公司工厂营运风险管理作业执行。

且未有公司法第 30 条各款情事。 

颜溪成独立董事非本公司之受雇人，且符合所有独立性(注 1)

规定。 

1 



注 1：符合独立性情形如下所述 

     ①非本公司经理人之配偶、二亲等以内亲属或三亲等以内直系血亲亲属。 

     ②非与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决权之股份超过半数系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监察人或受雇人(但如为公司或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属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当地国法令设置之独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③非与公司之董事长、总经理或相当职务者互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机构之董事(理事)、监察人(监事)或受雇人(但如为 

       公司与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属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当地国法令设置之独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④非与公司有财务或业务往来之特定公司或机构之董事(理事)、监察人(监事)、经理人或持股 5%以上股东(但特定公司或机 

       构如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20%以上，未超过 50%，且为公司与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属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 

       当地国法令设置之独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⑤非为公司或关系企业提供审计或最近二年取得报酬累计金额未逾新台币 50 万元之商务、法务、财务、会计等相关服务之 

       专业人士、独资、合伙、公司或机构之企业主、合伙人、董事(理事)、监察人(监事)、经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证券交易法 

       或企业并购法相关法令履行职权之薪资报酬委员会、公开收购审议委员会或并购特别委员会成员，不在此限。 

     ⑥未与其他董事间具有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之亲属关系。 

     ⑦未有公司法第 30 条各款情事之一。 

 

 

 

 

 

 


